
嘉義縣 000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校長遴選申請表（A4格式） 

姓 名 
 性

別 

 出 生 

年月日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電

話 

公： 

私： 

手機： 目 前 居

住 地 址 

 

參

加

遴

選

資

格 

1 本縣現職國民中(小)學校長任期屆滿或連任任

期已達二分之ㄧ以上 

現任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學校類型：□一般 □非山非市 □偏遠 □特偏 □極偏 

初任校長日期：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現任學校報到生效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2 
曾任本縣國民中(小)學校長 

(係指目前非本縣國民中(小)學校長，先前曾任

本縣國民中(小)學校長者) 

□志願離任校長並屆滿 2年以上。    □非志願離任校長並屆滿 5年以上。 

最近一任於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在本縣               國民中（小）學服務 

目前服務機關（學校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

3 他縣市現職中（小）學校長取得服務縣市同意

者 

現任學校：          縣（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類型：□一般□偏遠□特偏 

初任校長日期：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 現任學校報到生效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4 
經本縣國民中(小)學校長公開甄選儲訓合格，

並依規定參加本縣候用校長行政實習合格，且

無受刑事、懲戒處分或記過以上之行政處分。 

甄選儲訓合格證字（文）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結訓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

目前服務學校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最 高

學 歷 
 經 歷 

（曾任學校校長或主任） 

 

最近 3 年考績     000學年度         分   000學年度         分   000學年度         分 (任職教師期間，請填寫四條一款或二款等) 

最近 3 年獎懲 
    記大功        次       記功        次       嘉獎        次 是否曾

受懲戒 
□是□否 

    記大過        次       記過        次       申誡        次 

遴選意願學校 

( 需 填 滿 5 校 ) 
 1.                  2.                  3.                  4.                  5.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學校類型：          ）（學校類型：         ）（學校類型：        ）（學校類型：         ）（學校類型：        ） 

申 請 人 親 自 
簽 名 或 核 章 

 
申 請 人 
填表日期 

000年 6月    日 
人事審查申請人相關 
資料無誤後核章確認 

 
 

備註 

1.申請人之學經歷證明文件、最近 3年成績考核通知書、獎懲紀錄及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國中校長資格，且無第 31條、第 33條規定
情事，經人事確查無誤。相關證明文件免送本府教育處。 

2.學校類型係依據本府 107年 8月 2日府教發字第 1070154738號函核定。 

3.申請資料：本表、公務人員履歷表（一般，銓敘部 1020403修正版）、第一志願學校之校務發展計畫各乙份，免備文寄(送)達教育處承辦人。 
 


